
《关于促进高校和科研院所协同创新和成果产业化的 

若干政策（试行）》 

 

    为增强高校、科研院所（以下简称“高校院所”）协同创新能力，

加快科技成果产业化，充分发挥驻济高校院所创新资源优势和创新引

擎作用，大力推进“招商引智”工作，统筹集聚国内外优质创新资源，

提高我市源头创新和成果产业化能力，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区和区

域性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增强核心竞争力，加速发展我市十大千亿产

业，为变道换向提前布局，实现“外地高校院所引进来，本地高校院

所活起来，平台建起来，项目抓起来，产业火起来”，结合我市实际，

制定本政策。 

 一、支持高校院所“筑巢引凤”，建设服务新旧动能转换的高

端研发和成果转化机构 

（一）支持驻济高校院所建设高水平科技研发和成果转化平台体

系 

 1．支持高校院所组建国家级和省级科技创新基地以及一流学科。

对新批准认定的国家实验室、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国家科技资源共享服务

平台等国家级科技创新基地，最高给予 500 万元资金补助；对新批准

认定的省级科技创新基地，最高给予 200 万元资金补助；对新列入国

家“世界一流学科”和“省一流学科”建设的分别给予 500 万元、200



万元补助；对高校与我市企业联合新设立的院士工作站、博士后工作

站分别最高给予 30万元项目资助。 

    2．支持高校院所单独或联合设立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机构。对新

增国家级、省级技术转移转化机构，分别最高给予 100 万元、50 万

元补助。定期开展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和技术转移转化机构绩效年度评

估，年度被评定为优秀的，最高给予 20 万元奖励。 

 3．支持高校院所自主培养创新团队。支持高校院所在国际领先

的优势学科和技术领域，新组建若干创新团队,经评审认定，可每年

给予 50万元项目资助，连续三年扶持，用于创新团队开展研发和成

果转化等活动。 

 4．支持高校院所单独或联合设立各类产业创新载体。支持高校

院所新独立组建或与我市各区（园区）和企业联合共建产业技术研究

院、产业科技园、协同创新中心等平台载体，通过自主研发、合作研

发等方式，开展行业共性技术开发。根据投资规模、技术水平和研发

成果在济产业化落地等情况，经评审或考核可最高给予 100 万元后补

助支持。 

 5．支持高校院所建设各类孵化器和众创空间。打造“泉城众创

空间”等品牌，对新独立建设或与我市各区（园区）、企业联合共建

孵化器和众创空间，根据投资规模等情况，经评审或考核，最高给予

100 万元补助。对创业服务能力强、孵化绩效突出的众创空间每年最

高给予 10万元创业服务补贴，最多连续支持 2年。众创空间举办各

类创新创业活动，可享受活动券政策补助。 



 6．支持高校院所设立科研带头人工作室。鼓励高校院所设立科

研带头人工作室，开展传帮带，培养杰出人才，对符合条件的给予

50 万元项目资助。 

 7．推动高校院所科研设施开放共享。

    （二）支持驻济高校院所引进国内外高水平教育研发和成果转化

机构 

实施中小微企业创新券制

度，推动高校院所的研发机构、大型仪器设备等面向企业和社会开放

共享，提供创新服务，所获创新券兑现资金视同成果转化收益。 

  8．支持高校院所引进国内知名高校院所教育研发和成果转化机

构以及创新团队。引导支持高校院所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引进国内知

名高校院所来济建立分院或共建二级学院等，分别最高补助 3000 万

元。支持以机构、人才、项目、产业“四位一体”产学研合作等方式

吸引国内知名高校院所在济设立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研发、成果转化

机构，联合开展重大关键共性技术研发，根据投资规模、技术水平等

情况，经评审或考核，分别最高补助 500 万元，对引进的创新团队最

高资助 200 万元。 

 9．支持高校院所搭建国际化科技研发和成果转化合作平台。支

持高校院所发挥长期积淀的国际学术交流资源优势，进行全球布局，

对接海外优质创新资源，联合我市企业，面向国际知名高校和高端研

发机构，实施“精准引进”，对在我市建立特色学院最高给予 3000

万元补助；对在我市建立国际联合研究中心、技术转移中心等国际合



作平台，根据投资规模、技术水平等情况，经评审或考核，最高给予

500 万元补助。 

 10．支持高校院所开展国际国内科技人才交流合作。

（三）吸引国内外“大院大所”来济设立研发或成果转化机构 

支持深度参

与国际科研交流与合作，实施高端人才引进计划，聘任入选国家“千

人计划”、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等全球一流的专家和科研人

员，利用国际创新资源开展科研项目研究和研究生联合培养工作，经

考评，对在济产业化落地的科研项目分别最高给予 300 万元资助。 

 11．支持各县区等积极开展科技招商活动。鼓励各县区等吸引国

内外知名高校院所在我市新设立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高层次研发机

构和成果转移转化机构，并引入核心技术、配置核心研发团队，视年

度科技招商的总规模和成效等情况对县区等进行考评，最高给予3000

万元奖补。奖补资金主要用于引进高层次人才和团队以及改善科研条

件和科技成果转化方面。 

 12．积极发挥社会力量在引进国内外“大院大所”工作中的桥梁

作用。

 二、完善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促进科技成果服务济南新旧动能

转换 

对在引进国内外高校院所工作中起重要中介作用的第三方法人

单位及个人，事前经政府部门备案，事后经审核，分别最高给予 200

万元、100 万元奖励。 

 13．建立高校院所与我市企业产学研协同创新和成果转化“一张

网”管理平台。依托立足山东、辐射全国的山东科技创新成果交易大



平台，建设连接相关部委和先进省市的网络平台，集聚、对接高校

院所科研平台、基地、人才、团队、成果以及我市企业等创新资源

供需双方，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产学研协同创新中心”，实行联席会

议制度，完善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发挥平台线下服务和线上应用的

优势，对高校院所与我市企业产学研协同创新和成果交易及产业化实

施“店小二式”、“全链条”跟踪服务。 

 14．设立研发专项资金支持驻济高校院所创新研发。支持高校院

所和我市企业联合在济开展科研项目攻关和成果产业化，建立高校院

所产学研和成果转化项目库以及“项目储备制度”，实行动态跟踪管

理。发挥财政资金引导作用，强化绩效导向，通过补助、“借转补”

等方式对高校院所研发并在我市实现成果落地转化的项目择优扶持，

一般按项目投资额 10%资助，最高不超过 1000 万元。对驻济高校院

所与济南市合作承担的市级科技计划产业化项目，企业获得的财政扶

持资金中用于高校院所人员劳务支出不设比例限制。 

 15．设立基金支持驻济高校院所科技成果在济转化。利用“教育

产业发展基金”，设立驻济高校院所科技成果产业化基金，同高校院

所研发专项资金实行联动扶持,为高校院所科技成果在济产业化落地

提供资金扶持。对驻济高校院所设立的成果转化基金或产业引导基

金，可按基金总规模的一定比例进行参股设立子基金，专项用于支

持驻济高校院所科研成果在济落地转化。 

 16．支持驻济高校院所和企业以“柔性引进”方式与国内外高校

院所合作。对驻济高校院所和我市企业以“柔性引进”方式与国内外



高校院所开展联合科技攻关以及合作研发等，且研发成果在济南产业

化落地的项目，给予上述研发专项资金和科技成果产业化基金政策的

扶持。 

 17．支持高校院所及社会中介机构科技成果转化。鼓励高校院所

完善科研人员的股权、期权及分红激励机制，依法完善科技成果、知

识产权归属和利益分享机制。鼓励企业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科研

人员以股权为纽带，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对促成省内外高校院

所科技成果向我市企业转移的在济南市注册的独立法人技术转移中

介服务机构和驻济企业，在技术转移服务活动发生前，在市、区县科

技管理部门完成首次备案登记的，可在完成成果转移一年后，经科技

主管部门审核，按不超过技术合同中实际发生技术交易额的1%给予补

助，单项资助最高 200 万元。 

 18．支持高校院所开展技术转移转化服务。对在本地转化的年度

技术合同交易额 3000 万元以上，并经济南市科技局备案的在济南市

注册的高校院所技术转移服务机构，按照不超过年度技术合同交易

额 2.5‰给予补助，最高不超过 200 万元。同时，对通过济南技术交

易市场或科技成果转化平台完成科技成果挂牌交易和拍卖，并在本地

转化的，经技术合同认定登记后，按照不超过成交价 10%给予补助，

单项资助最高 80万元。 

 19．支持高校院所人才在济创新创业。对高校院所在济创新创业

的高层次人才，优先推荐申报国家“千人计划”“万人计划”、泰山

学者、泰山产业领军人才、泉城产业领军人才等市级以上人才工程；



优先推荐申报市级以上科技计划，提供科技成果转化、大型仪器设

备共享、知识产权信息等平台服务；优先推荐申请风险投资资金支

持。支持高校院所科技人员和高校学生到各类科技园区创办、领办

科技型企业，或者高校院所为推动职务发明成果转移转化，以单位

资产、资金创办的科技型企业，符合规定的企业可领取最高 30 万元

的科技创业企业创新券。 

 20．支持开展科研人员服务企业行动。

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若干政策的统筹管理，市科技局

负责具体实施，市财政局负责资金预算安排和拨付。 

对高校院所组织的科研人

员服务企业活动，根据规模与成效，对组织单位每年最高给予 30万

元补助。补助资金可自行支配用于开展服务活动。 

对符合本政策，同时又符合其他政策的，按照从高不重复原则执

行。本政策实施细则另行制定。本政策由市委组织部、市财政局、市

科技局负责解释，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